3

查經資料：
一‧背景部份：

a. 誰在說話？

b. 向誰說話？

二‧內容部份：

a. 人物的解釋：

1. 你們是誰？v1, 2, 8.

2. 他是誰？v1, 4, 6, 7, 10.

3. 我們是誰？v3, 4, 5, 6, 7, 10.

4. 他們又是誰？v3.

5. 悖逆之子是誰？為什麼？v2.

6. 可怒之子是誰？為什麼？v3.

7. 空中掌權者的首領、邪靈又是誰？v2.

b. 用字的解釋：

1. 過犯罪惡是甚麼？v1.

2. 今世的風俗是甚麼？v2.

3. 肉體的私慾是甚麼？v3.

4. 豐富的憐憫是甚麼？v4.

5. 祂愛我們的大愛？v5.

6. 與基督一同活過來又是甚麼？v5.

7. 得救是甚麼？v8.

8. 因著信又是甚麼v8.？

9. 行善是甚麼？v10.

c. 動作的解釋：

1. “死在”過犯罪惡之中，是甚麼意思？v1.

2. “隨從”今世的風俗，是甚麼意思？v2.

3. “順服” 空中掌權者的首領，是甚麼意思？v2.

4. “放縱”肉體的私慾，是甚麼意思？v3.

5. “本為”可怒之子，是甚麼意思？v3.

6. “因祂”愛我們的大愛，是甚麼意思？v4.

7. 便“叫我們”與基督一同活過來，是甚麼意思？v5

8. 不是“出於”自己，是甚麼意思？v8, 9.

9. 我們‘原是’祂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穌裡“造成”的，是甚麼意思？v10.

10. 為要‘叫’我們行善，就是神所豫備‘叫’我們“行”的，又是甚麼意思？

三‧寫作部份：

a. 對當時的讀者而言：

1. 作者勸勉讀者的……

2. 作者教讀導者的……

3. 作者期望讀者的……

b. 對現在的讀者而言：

1. 作者勸勉我們……

2. 作者教導我們……

3. 作者期望我們……

四‧應用部份：

a. 關於救恩：我今天得到的、新的認識是…… 

b. 關於信耶穌：我今天得到的、新的認識是……

c. 關於得救：我今天得到的、新的認識是……

d. 關於得救之前的人：我今天得到的、新的認識是……

e. 關於得救當時的人：我今天得到的、新的認識是……

f. 關於得救之後的人：我今天得到的、新的認識是……

g. 其他：

以弗所書2:1-10.

一、寫作背景：

a. 作者：保羅。

b. 讀者：住在以弗所的信徒們。

c. 時間：新約初期教會的時候，距今約1950年。

d. 內容：談到保羅、保羅身旁的同工和以弗所信徒當初蒙拯救的情形。

2、 經文重排：

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v.1.

　祂叫你們活過來，

　　那時你們在其中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v.2.

　　　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、

　　　　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，

　　　　　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；

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v.3.

　放縱肉體的私慾，

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

　本為可怒之子，

　　和別人一樣；

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v.4.

　因祂愛我們的大愛，

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v.5.

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

“你們得救是本乎恩”；

祂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，　　　　　　　v.6.

　一同坐在天上，

　　要將祂極豐富的恩典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v.7.

　　　就是祂在基督耶穌裡裏，

　　　　向我們所施的恩慈，

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。

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v.8.

也因著信，

這並不是出於自己，

乃是神所賜的；

也不是出於行為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v.9.

免得有人自誇。

我們原是祂的工作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v.10.

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，

為要叫我們行善，

就是神所豫備叫我們行的。

3、 內容分析：

a. v1-2.是作者論到讀者；讀者曾經是死在過犯罪惡之中，那時讀者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，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

；神叫讀者活過來。

神如何叫讀者活過來呢？作者暫時還沒有說明。

空中掌權者的首領是誰呢？作者明說：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。
b. v3.作者論到自己與身邊的人：曾經也在悖逆之子中間，放縱肉體的私慾，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；本為可怒之子，和別人‘就是悖逆之子’一樣。因此犯罪之時的作者，應該被神審判、等待永死的來臨。

c. v4-7.作者論到神與作者和讀者：神有豐富的憐憫；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，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→『死在過犯中的時候』明顯的指著得救前的時刻；『與基督一同活過來』應該是指得救的時刻，從死權之下，活過來。

祂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，一同坐在天上→『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』不是指受洗時與祂同埋葬了，然後從水中上來，就已經與祂同復活了，若真如此，羅馬書6:8就不必寫“若是與基督同死，就信必與祂同活”，6:11“向神在基督裡，卻當看自己是活的”，同時經文中的『一同坐在天上』，也是目前尚未實現的部分。這就是“信心中已經看見，因此確信必要實現”，所以向人說‘我已經得著了’，卻不是說：“在目前的肉身中，我已經復活了、已經得著與基督耶穌榮耀的身體相似的靈體”；而是祂已經給我新的生命，這新生命不但能夠勝過試探，在末日的時候，也必經歷復活、歸回天父的家中。

神對我們施憐憫的目的：要將祂極豐富的恩典，顯給後來的世代看。

作者暫時沒有寫下“我們應有的回應與責任”。
d. v8-9.作者論到讀者“得救時的情形”：讀者得到救恩，是本乎神的恩典；讀者領受救恩，是藉著信心；信心不是出於自己，乃是神所賜的；得救恩和領受救恩的信心，不是出於行為，免得有人自誇。

作者一再強調，得著救恩是出自神的恩典；從得救身上所發出的領受救恩的信心，也是神所賜的；但是這裡作者也明說“為什麼？”。對作者來說，這是理所當然的。

e. v10.作者繼續論到所有蒙拯救的人：原是祂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，為要叫我們行善，就是神所豫備叫我們行的。

作者並未說：神如何在基督耶穌裡，對我們作工？只說出事實，並強調神如此作的目的“為要叫我們行善”，以及補述‘我們所當行的善，是神已經豫備叫我們去行的’。

4、 發掘問題：

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，

　祂叫你們活過來，

　　那時你們在其中，

　　　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、

　　　　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，

　　　　　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；

問題一：作者只論到初蒙拯救之時？還是也論到得救後的每一

次的跌倒？

解答一：

a. 作者根本沒有考慮這一方面的問題，因為下文中的“我們從前……當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……”表示作者是站在如今的立場，看以前的光景。

b. 若是作者只是說到“初蒙救恩”的時候，整本聖經以及神學上都沒有問題。如此給人留下一個思想的空間，就是保羅得救後，從未軟弱過？

c. 若是保羅得救後，也曾經跌倒，在神面前經過認罪、悔改而重新被赦免。如此不是更符合v7.的意思嗎？這一點在聖經與神學上，有兩方面的意義。第一，除了耶穌基督以外，每一個基督徒在肉身之時，仍是有限的、有肉體和心理的軟弱。第二，得勝不是下一次“得勝”的護身符與保證。

d. 在經文中，保羅沒有刻意營造自己是“永不會再跌倒”的形象；但是他也沒有刻意去提這一方面的事情，他只是提醒鼓勵以弗所的信徒，回顧以往所蒙的恩典。因此，我們不要在b和c的內容上爭論是非，僅表達a即可。

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，

　放縱肉體的私慾，

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

　本為可怒之子，

　　和別人一樣；

問題二：作者除了論到自己與身旁的同工以外，是否也論到所

有的世人呢？

解答二：

a. 作者仍然沒有考慮這麼複雜，他只是簡單的、坦誠的說到自己與身旁的同工：我們從前是罪人，應該受到罪人應有的結果。

b. 他沒有說某些人，不是罪人；也沒有論斷某些人，一定是罪人；如此較合整本聖經與神學上的立場，也與保羅自己的教導一致。

c. 解經中先停在a.較適當。

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，

　因祂愛我們的大愛，

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，

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

“你們得救是本乎恩”；

祂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，

　一同坐在天上，

　　要將祂極豐富的恩典，

　　　就是祂在基督耶穌裡裏，

　　　　向我們所施的恩慈，

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。

問題三：這一段經文，作者只是說自己和身旁的同工？還是也

說到以弗所的信徒呢？

a. 解答三：

b. 若是沒有v6.中“你們得救是本乎恩”，從語氣上來看，似乎只是論到自身與同工；但是神豐富憐憫的目的，應該包括所有的基督徒，這一點也是保羅一生的信仰重點，因此應該包括以弗所的信徒。

c. 若是不含以弗所的信徒，一來不合聖經與神學的立場，二來不合保羅的個性與慣例。參考使徒行傳20:17-35，尤其是v20; v27兩節經文。

d. 因此v4的“然而”不單是接v3，也是承接v1-3。這一點從今日寫作嚴謹的角度，或有所不合，但是以今日嚴謹的角度，考證保羅所有的作品，這也是保羅所慣有的習慣。

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，　　　　　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，

也因著信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也因著信，

這並不是出於自己，　　　　　這並不是出於自己，

乃是神所賜的；　　　　　　　乃是神所賜的；

也不是出於行為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也不是出於行為，

免得有人自誇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免得有人自誇。

問題四：上面兩種經文排列的方式，有何差異？何者較正確？解答四：

a. 經文方成三部分，第一，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著信；第二，這並不是出於自己，乃是神所賜的；第三，也不是出於行為，免得有人自誇。

b. 左邊的排列方式，第二、三部分，都是用來修飾第一部分；右邊的排列方式，第二部分是用來修飾第一部分，第三部分是用來修飾第二部分。

c. 語法上以左邊的排列，較為適當。並不是……也不是有對稱作用，也有加強語氣的功能。同時『並不是……乃是……；也不是……免得…』十分順暢。右邊的語法過於牽強，且“是神所賜的和也不是出於行為”之間，應該省去‘也’字，才能通順。

d. 語意上，左邊為『得救不是出於人，乃神所賜；得救也不是出於人的行為，免得有人自誇』。右邊為『人得救不是出於自己，乃是神所賜的；神所賜的恩典，不是出於人的行為，免得有人自誇』。似乎右邊的排列，神學水準更高；如果只限定在得救恩的事上，也合整本聖經的意思；如果被錯用在得救後所有有條件的應許、恩典上，則為不妥；例如：弗6:2-3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、在世長壽，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。左邊的排列也合乎整本聖經，同時並未否定“右邊的立場”，只是沒有強調而已。因此兩者皆可，若從寫作上來看，左邊較宜；若從神學上來看，左右都需加上註腳，條件式的應許不在此限制之中。

我們原是祂的工作，

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，

為要叫我們行善，

就是神豫備叫我們行的。

問題五：如果只能行某些善事，難道行善也有行錯的道理？

解答五：

a. 此處的行善應該不是指“一般性的好行為、好品德”，而是專指“神所豫備叫我們行的”，重點不是一般的行為或善事，乃是行完祂對我們個人的旨意或計劃。

b. 此處的“豫備叫我們行的”，並沒有否定一般性的好行為、好品德，因為這是基督徒基本的生活要求，反而更加肯定基督徒應該有好行為、好品德。因為保羅從未反對基督徒要有好見證，反而強調應該在行為上，與所蒙的恩相稱。參考以弗所書4:1-3.

c. 此處的行善等於“神豫備叫我們行的”，應該指基督徒的一生，目的是完成神對我個人所安排或設計的計劃。

d. 不要用此否定基督徒應該有的好行為，因為保羅此時不是指著蒙恩者得救以後應有的行為，而是指著神拯救我時，神對我個人的計劃。此計劃從聖經可以分作，活出應有的神的形像與樣式，就是身為人，應該活出的對神、對人、對己的好行為；以及神定意使用個別的基督徒，完成整個天國大計的某一部分、某逼環節，就是身為基徒，應該完成的、靈裡的目標。當然這單單目標出於神，唯神能為我而設計、設定。

5、 應用範圍的探討：

a. 事情：重生得救前後的事。

b. 對象：已經重生得救的信徒。

c. 重生得救之前：死在過犯罪惡之中，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、因為順從邪靈的運行；就是放縱肉體的私慾，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
去行。

d. 重生得救之時：因著神有豐富的憐憫，以及祂愛世人的大愛，在我們仍然過著得罪神的日子的時候，祂就差遣耶穌基督，為我們而生、而死，以及復活和升天……。我們得著這救恩是透過神所定的規矩，就是因信接受耶穌基督為世人所完成的救恩。

這個救恩是神所賜的；我們以信心接受這救恩，不是我們自己產生了、擁有了信心，而是神的大愛臨到我們，使我們有了這信心，我們所作的只是“順著這信心，向神說：懇求您，拯救我這個罪人” 而已；所以這信心也是神所賜的恩典之一。

這救恩與這信心臨到我們，不是因為我們曾經有的好的行為、或是壞的行為，免得我們自誇。例如：你看！因為我為神、為人和自己作了這許多的好事，所以神賜救恩和信心給我。又如：你看！我做了這麼多的壞事，神賜救恩和信心給我，好用我向你證明，祂的愛是這麼大。這不單是自誇、更是狂妄，是完全的不明白聖經，不曉得神的大能的表現。
e. 重生得救以後：應該已經明白一件事，我曾經是罪人，應該接受神的忿怒，過著永死、永刑的日子，如今祂使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，這是神在耶穌基督裡面，將我重新再造了

祂這樣作，不單要我活得像個人，更要我活得更像耶穌。所以活得像個人，我需要有好的行為見證；活得更像我主耶穌，不是指要有好的行為就可以了，而是要我用一生來順服祂、聽從祂、跟隨祂，完成祂在我身上，對我所設計與安排的計劃，正如耶穌基督完成父的旨意一般。

6、 講章：

a. 題目：教會中所傳的得救信息。

b. 經文：以弗所書2:1-10.

c. 目標：每一個人可以清楚說出一項有關重生得救前中後的情形，尤其是帶著時間因訴的表達。

d. 大綱：

1. 重生得救之前的人。

2. 重生得救之時的人。

3. 重生得救以後的人。

e. 結論：讓我們在未來的年日中，都傳揚這樣內容的“得救
信息”。

信息摘要：　　教會中的得救信息　　以弗所書2:1-10

　　以弗所的基督徒在得救之前，是活在過犯罪惡之中，並不是說他們一天二十四小時的作奸犯科；乃是每一個人得救之前都曾經或多或少的得罪神、得罪人，並且為了掩飾錯誤，就繼續地犯更多、更大的錯。這就是世人都犯了罪的寫照。保羅承認自己和身旁的同工，都是這樣的人。有時也在隨從世上的風俗的時候，或有意、或無意的不從神的原則而行，所以大家都是“可怒之子”，應該接受永刑。

　　我們得救的時候“本乎恩，也因著信”，並不是因為我們有信心，所以我們可以得著神的救恩，而是神賜下耶穌基督的救恩，且定下以信心領受這救恩的方法或原則。因此不是因為我有信心，所以我可以得到神的救恩；而是神賜下救恩，並以祂的大愛，感動我心，使我說出：耶穌救我！。

　　基督徒得救的時候，不是因為我們曾經大錯不斷、十惡不赦，所以給神機會，向世人顯示祂的大愛；也不是因為我們曾經作了不少的好事，所以給神機會，向世人顯示祂的公平，這樣的思想不單是頂撞神的罪，也是經文所謂的“不是出於行為

，免得有人自誇。”

　　基督徒得救之後，應該活出神施恩拯救我們的目的，並見證神的救恩，就是以往我們都是以錯掩錯的人，如今認錯不掩錯、沒錯不認錯，犯錯就認錯，這都是因為耶穌基督的新生命進入我心，聖靈提醒與光照的結果，這就是神所給的恩之一。

　　得救之後，應該行善，就是行神所預備我們行的。行善不是一般人的好行為而已，這不是說基督徒可以作壞事，而是好行為是本份，同時還要讓神在我們身上，作完祂的既定計劃。神的既定原則是“建造、使用所有基督徒”以完成天國的整體事工。如今我們以蓋教堂為例：如果大家分別準備材料，在約定時間裡回來組合整個建築物。如果大家都以自己所認為的想法作事，大家都要獻上最美、最明顯的部份“十字架”，那麼我們無法完成教堂的建築物，而是完成‘基督教墓園’。這也是隨從今世的風俗，以致得罪神的寫照之一。

　　傳講救恩應該將得救前、得救時和得救後的光景與意義，予以說明。這就是教會應該傳揚的救恩信息。
� 未信耶穌的時候，心中所喜好的應該專指抵擋神、違背神的部份。大部份都是不合倫理道德的事，也有像似合倫理道德，仍然得罪神、得罪人的事，此時因為當時環境、處境中的倫理道德，已經是得罪神、得罪人的了。例如：由自己來決定的以牙還牙、以眼還眼等等。





